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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 業 績 報 告
德永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2,484,440 2,089,975
銷售成本 (1,747,033 ) (1,523,390 )

毛利 737,407 566,585

其他收入 13,482 9,910
銷售及分銷成本 (319,298 ) (203,110 )
行政費用 (154,494 ) (130,048 )
其他營運費用 (1,086 ) (10,047 )

經常業務溢利 5 276,011 233,29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4,647 25,648
財務成本 (4,455 ) (3,693 )

除稅前溢利 306,203 255,245

稅項 6 (33,219 ) (22,984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72,984 232,261

少數股東權益 (2,362 ) —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溢利淨額 270,622 232,261

中期股息 101,812 76,531

每股中期股息（港幣仙） 8.0 6.0

每股盈利（港幣仙） 7
　基本 21.2 18.2

　攤薄後 20.6 17.9

附註：

1. 編制基礎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標準會計實務
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二十五條「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第十六條編制。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編制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用與最近已審核全年財務之主要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相同，除下述之修訂以外：

結算日後建議或宣派之股息

於往年度，在結算日後建議或宣派之股息，乃確認為結算日之負債。根據會計師
公會會計實務準則第九條（經修訂）「結算日後事項」，於結算日後建議或宣派之股
息，將獨立呈列於股東資金下的一部份，而不再確認為結算日之負債。此會計政
策更改已追溯採用於以往年度，故以往年度賬目須作調整。經調整後，於二零零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及流動負債分別增加及減少港幣114,903,000元。

商標

商標乃按成本減除任何累計攤銷及任何減值損失入賬。攤銷則以直線法之基準在
估計可使用之年期內攤銷所有成本。在會計師公會頒佈會計實務準則第二十九條
「無形資產」及第三十一條「資產減值」後，董事已重新評估本集團持有的商標的可
用年期，並為審慎而決定變更原先預計的30年為20年。因以上更改可用年期，本期
商標攤銷支出為港幣1,450,000元（二零零零年：港幣873,000元）。

租約

本集團已於本期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十四條（經修訂）「租約」。該會計實務準則主
要列出有關融資租約及經營租約的會計政策及披露要求。採納該修訂的會計實務
準則並沒有對本集團財務報表有任何影響，惟經營租約承擔已按新披露要求重新
編制。（參考附註12）

業務合併

於往年度，由收購產生之商譽，皆與儲備對消，而於出售有關附屬或聯營公司時，
已對對消之商譽將重新反影於損益賬中。按新會計實務準則第三十條「業務合併」，
由收購產生商譽將資本化，並按估計之可用年期（不超過二十年）以直線法攤消。
由收購產生之負商譽，則作扣減資產處理，並按產生商譽情況確認為收入。本集
團於本中期已採納此會計制度，並按會計實務準則第三十條之過渡性條文，對以
往已攤消於儲備的商譽，並沒有重新列賬。

3. 主要業務

本集團期內之主要業務包括針織布及棉紗之產銷及整染、便服及飾物之零售及分
銷、提供汽車及發電機之維修保養及發電機銷售。本集團之業務於期內並無轉變。

4. 分類資料

於期內，本集團營業額及經常業務溢利按主要業務及地區分析如下：

營業額 經常業務溢利／（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業務劃分：

針織布及棉紗之
　產銷及整染 1,526,524 1,353,754 257,518 193,212
便服及飾物之
　零售及分銷 945,964 720,293 19,916 39,016
汽車及發電機之維修
　保養及發電機銷售 11,952 15,928 (1,423 ) 1,062

2,484,440 2,089,975 276,011 233,290

按地區劃分：
美國 785,112 705,462 132,445 100,686
中國大陸 739,883 650,239 61,342 71,737
日本 374,386 242,895 63,157 34,667
香港 301,656 253,585 11,654 5,936
其它地方 283,403 237,794 7,413 20,264

2,484,440 2,089,975 276,011 233,290

5. 經常業務溢利

本集團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加上）下列各項 :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已擁有固定資產 72,857 57,376
　租約固定資產 — 62
商標攤銷 1,450 873
租金收入淨額 (2,078 ) (2,102 )
利息收入 (5,266 ) (4,208 )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賺取或源於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期內適用之
稅率16.0%（二零零零年：16.0%）撥備。

集團於海外營運之附屬公司之利得稅，乃根據有關國家之現行法例、解釋及當地
適用之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集團：
香港及中國稅項
　本期準備 26,549 19,369
　遞延稅項 3,712 1,350

30,261 20,719

聯營公司 2,958 2,265

33,219 22,984

7. 每股盈利

(a) 基本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盈利之計算乃按股東應佔經常業務溢利淨額港幣270,622,000元（二
零零零年：港幣232,261,000元）及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276,310,956（二
零零零年：1,277,676,716）股計算。

(b) 攤薄後每股盈利

攤薄後之每股盈利乃按以下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溢利淨額 270,622 232,261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1,276,310,956 1,277,676,716
假設所有未行使購股權皆
　已行使而被視作無償
　發行之普通股 38,152,447 17,770,423

用作計算攤薄後每股盈利
　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1,314,463,403 1,295,447,139

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525,935 406,749
減：呆賬撥備 (4,870 ) (5,089 )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521,065 401,66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90日內 500,328 383,897
　90日以上 20,737 17,763

521,065 401,660

本公司與客戶交易一般有賬期。除部份基礎良好客戶獲董事批予賬期達120天外，
其餘基本按發票發出日90天內到期付款。本集團對應收款有一套嚴謹監察制度，
以減少借貸風險，並且董事亦會定期審閱逾期賬款跟進情況。

9.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553,438 504,072
90日以上 60,364 19,953

613,802 524,025

10. 或然負債

財務報表中並無撥備或然負債為：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為聯營公司銀行信貸所作之擔保 14,000 14,000
有追索權之出口票據貼現 56,694 97,942
代替租約按金之銀行擔保 2,214 —

72,908 111,942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若干附屬公司及一聯營公司之銀行信貸及借
款，作出不可撤回及無條件之擔保共港幣12億2千2百萬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港幣10億9千1百萬元）。於結算日，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共用去銀行信貸
港幣65,625,000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50,204,000元）。

11. 資本承擔

財務報表中並無撥備之資本承擔為：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資產
　已授權，但未簽約 40,689 —
　已簽約，但未撥備 97,153 43,131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投資於附屬公司
　已簽約，但未撥備 23,837 65,323

161,679 108,454

12.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最少租約承擔總額為：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修訂）

土地及樓宇
　一年內 260,210 328,835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58,118 442,832
　第五年後 134,208 148,953

752,536 920,620

廠房設備及機器
　一年內 9,430 9,423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3,003 33,924
　第五年後 26,403 30,155

68,836 73,502

13. 比較數字

由於採納若干新或經修訂之會計政策，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之
呈報方式。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8.0仙（二
零零零年：港幣6.0仙）。擬派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二年二月八日星期五，派發予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辦公時間結束時，登記於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四至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首尾
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之過戶登記手續。股東如欲享有建議派發之中期股
息，須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
票送達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中環夏愨道
10號和記大廈4樓。

業務回顧

本集團本中期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經常業務溢利淨額分別為港幣24億8千4百萬元
及港幣2億7千1百萬元，比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19%及17%。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
股息每股港幣8.0仙。與去年同期之每股港幣6.0仙比較，增長率為33%。

針織布業務營業額為港幣15億2千7百萬元，增加13%，佔總營業額61%。期內雖然
面對美國經濟下調及「九一一」事件帶來之震盪，銷貨仍保持平穩之增長。貨品價
格雖有下調壓力，但由於物料成本亦同時下降，故對邊際利潤影響不大。管理層
仍照原有計劃擴大生產力，以進一步提高市場佔有率及成本效益。

零售及分銷業務銷貨額為港幣9億4千6百萬元，上升31%，佔總營業額38%。於本
中期結算日，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星加坡之發展情況茲於下：

銷售 銷售點*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增長率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

中國大陸 657,542 535,102 23 747 637 545
香港 143,690 128,014 12 37 39 28
台灣 127,705 57,177 123 117 96 62
星加坡 17,027 — 不適用 13 — —

945,964 720,293 914 772 635

* 包括自營及特許經營店

期內由於中國經濟情況良好，已將此地之全年新店目標由100間調高至150間。在
中國之主要策略為爭取佔有率，現有之銷售點數目已覆蓋中國大陸30個省及210個
城市。台灣市場增長迅速，然期內由於天氣惡劣，使銷售未達預期理想。至於香
港市場，本集團已採取較保守之策略，並積極壓縮租金成本。星加坡為新開發市
場，於期內銷售已達預期效果。此外，本集團仍在南韓、馬來西亞、伊朗、約旦、
科威特、沙地亞拉伯及澳門設有特許經營店。

聯營製衣業務半年度之稅前盈利貢獻為港幣3千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5%。
期內生產力及銷貨均有良好之增長，仍以亞洲為主要市場。由於越南最近已取得
美國之正常貿易國待遇，管理層將增強在越南之生產力以擴展美國市場。

財務狀況

本集團財務狀況仍處於穩健水平。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同結
餘為港幣3億6千7百萬元。總銀行負債則為港幣6千8百萬元。於結算日，未運用之
銀行貸款額為港幣11億5千6百萬元。總負債與資本比率為0.6。營運收入及貨款支
出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為主，期間曾訂立外㶅期貨合約及其他財務工具以減低
㶅兌風險。於此中期結算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為港幣7千3百萬元，其主要為出
口票據貼現。

人力資源

於本中期結算日，本集團共聘有10,694名僱員，較去年底增加585名。本集團為僱
員提供之薪酬組合於市場極具競爭力，並定期檢討薪酬政策及福利。本集團亦投
入大量資源於僱員培訓，務求提升僱員之潛力與才能。

展望

美國經濟急促下滑所帶來之影響不太明朗，管理層已制訂策略以應付可能更壞之
情況出現。然而，管理層相信「九一一」事件已加速完成了美國衰退之週期。阿富
汗戰爭已近尾聲，加上利率已降至極低水平，均有助美國之經濟情況好轉。管理
層對來年美國之業務較為樂觀。此外，中國入世及越南取得正常貿易國待遇均為
本集團帶來良好之商機。管理層已積極採取相應措施配合。

雖然本集團在開發新市場、成本控制及提高生產效益取得成果，此年度在業務發
展上整體而言是不容易之半年。展望下半年，管理層仍將照原訂之發展計劃積極
進行。製造業務在市場上具有良好之競爭力，將逐步加強生產力以配合市場需要。
零售業務仍以中國大陸為重心，相信市場佔有率將進一步提高。台灣零售業務亦
已日漸成熟，預料於下半年可見更佳之成績。在財務狀況良好下，管理層並不察
覺在業務發展上有任何重大障礙，對下半年業績仍深具信心。

購入、贖回及出售股份之安排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於聯交所共購回5,176,000股本公
司上市股份，購回股份明細如下：

每股價格
年份／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代價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一年四月 534,000 2.000 1.930 1,046
二零零一年五月 100,000 2.375 2.375 237
二零零一年九月 4,542,000 2.625 2.150 10,860

5,176,000 12,143

加：經紀費及佣金 46

支付現金總額 12,189

以上購回之股份已被正式取消，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按已取消股份之面值減少。

除以上披露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
回、贖回及出讓任何本公司之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集團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區燊耀先生及鄭樹榮先生。於成立
時，委員會已有明確之條文及職責細則作指引。委員會主要工作包括審核及監察
本集團之財務報告及內部監控制度。

關於本中期，委員會已審核及與管理層討論集團的中期報告及監控制度，並向董
事會提供意見。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本中期報告所述之會計期間均遵守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條指引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於聯交所網站公佈的詳細資料

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條第46(1)至46(6)段要求關於本公司財務及有關
資料公佈，將儘快於聯交所網站公佈。

承董事會命
潘彬澤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